
神龙山组团骨架道路建设工程神龙山组团骨架道路建设工程——南环西路南环西路PC透水砖采购询价公告透水砖采购询价公告

我公司通过公开询价的方式对神龙山组团骨架道路建设工程——南环西路PC透水砖实施采购，现诚邀符合条件的潜在报

价单位参与报价。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详见合同（附件1）。

二、控制价：询价控制总价为¥198713.70元，控制单价详见报价文件格式（附件2）。

三、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一）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在有效期内。

（二）报价单位近3年（即2020年6月1日至会议时间）未出现过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不良信用记录，

不得有违法违规行为被有关部门处罚且处于投标禁入期。报价单位或单位负责人近3年无行贿行为或行贿犯罪记录。

四、报价文件的递交

（一）递交截止时间（会议时间）：2023年10月16日9时30分。

（二）递交方式：报价单位将报价文件递交至广安交投神龙置业有限公司招采法务部（上午08：30时至12:00时，下午

14:30时至18:00时）。报价文件须包装在一个密封袋内，在包装袋封口处注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报价人及联系电话，并加

盖报价单位公章。

注：报价单位递交报价文件的同时需提供仿芝麻黑PC透水砖、仿芝麻灰PC透水砖样品（10*10cm）各一块。

（三）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我公司不予受理。

五、报价要求

（一）报价单位按报价文件中的报价表要求报价，不得修改报价表中实质性内容，报价结果最多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否

则，视为无效报价。

（二）报价单位的报价不得高于本次控制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三）报价方式：一次性报价。

六、报价担保

（一）金额：¥1900.00元。

（二）担保形式：现金担保或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保函或保证保险。

（三）采用现金担保的，报价保证金须通过报价单位的银行账户以转账方式缴纳，在2023年10月16日9时30分前到达我

公司指定银行账户（详见报价文件格式，附件2）。

（四）现金担保的退还：非中选人所缴纳的报价保证金在会议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选人所缴纳的报价保证金在合

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五）若采用保函或保证保险担保方式的，报价单位应在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保函或保证保险原件与报价文件一同

现场递交（复印件装入报价文件中）。



（六）保函级别：若采用银行保函的，银行应为支行及以上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若采用担保公司保函或保证保险

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须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

（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我公司将不予退还报价保证金：

1.中选人因非不可抗力因素放弃中选资格，或未按照规定提交履约担保或未按照规定签订合同，将不予退还报价保证金；

2.报价单位在本次询价活动中提供了虚假响应资料、串通报价的。

（八）采用现金担保的，中选人的报价保证金可转为履约保证金。

七、履约担保

（一）金额：中选价（合同暂定总价）的5%。

（二）担保形式：现金担保或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保函或保证保险。

（三）采用现金担保的，履约保证金须通过中选人的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缴纳到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四）现金担保的退还：详见合同（附件1）。

（五）保函或保证保险担保的有效期：详见合同（附件1）。

（六）保函级别：同报价担保保函级别。

八、报价文件审查

（一）报价单位提供的报价文件中个别材料不齐全，评审小组认为可以补正的，应告知报价单位需要补正的内容，允许报

价单位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补齐。补正的资料应以书面形式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或签名确认[报价单位为法人的，应当由其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报价单位为其他组织的，应当由其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报价单位为

自然人的，应当由其本人签名确认]后提交我公司，否则无效。报价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拒不补齐的，则报价文件审查不予通

过。

（二）评审小组在评审时，如果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报价单位相互串通报价，并否决其报价。

1.不同报价单位委托同一人参与报价相关事宜；

2.不同报价单位的报价文件相互混装；

3.不同报价单位的报价保证金从同一账户转出。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九、中选人确定方式

（一）我公司按符合要求的有效报价（总价）由低至高确定本次采购的中选候选人，第一中选候选人为中选人。若中选候

选人中有两家及以上报价单位报价（总价）相同，则以抽签确定名次。

（二）若第一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资格或被取消中选资格，我公司有权重新开展采购工作或选择由第二、第三中选候选人

依序递补，递补的合同价均按第一中选候选人的报价执行。

十、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合同。



十一、特别说明

（一）因中选人原因被我公司取消中选资格或中选人未按规定提交履约担保或放弃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后不按相关要求等

履约的，将被广安交旅集团或我公司纳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二）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视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拒绝其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三）自纳入广安交旅集团或我公司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将被拒绝其参与本次采购活动。

（四）报价单位参与本次询价不得有下列情形：

1.与我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询价公正性的；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在同一项目中同时参与询价；

3.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4.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5.根据国家或四川省有关部门制定的联合惩戒措施规范性文件（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限制参与工程招投标或限制参与政府采

购活动），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的。

十二、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询价公告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安市）、四川建设网、广安交旅集团官网上发布。

十三、联系方式

地址：广安市枣山园区迎宾大道广高新城A栋16楼（广安交旅集团）

联系人：吴女士

电话：0826-2367121

附件：1.合同

2.报价文件格式

广安交投神龙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1日


